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114學年度第2學期校外實習課程申請表
	系級
	
	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手機：
市話：
	E-Mail
	

	實習課程名稱：機構實習

	甄選條件
	修業成績：公共政策(上)     分。公共政策(下)     分。
          行政法(上)     分。行政法(下)     分。
（未完成者可留白）

	修課動機（簡要說明修習課程之動機、對各實習機構及議題別之優先排序）：

	實習機構志願排序：
(   ) 環境法律人基金會
(   ) 人本教育基金會
(   )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

	預期收穫（簡要說明您期望能由此課程獲得之收穫）：

	


備註：檢附個人歷年成績單。
